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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水政〔2021〕9号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

关于印发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收费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新制定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收费管理办法》已经2020年 12

月 28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1年 1月 8日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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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收费管理，规范收费行为，坚决治理乱

收费，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，保障正常的教学和学习生活，

健全收费管理制度，促进学校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《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所有收费收入必须及时、全额上交学校，纳入学校

预算统一管理和核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统筹用于办学

支出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、挪用、截留、坐收

坐支教育收费，严禁公款私存或私设“小金库”，落实预决算公开

公示制度，确保教育经费用于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三条 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和审批学校收费项目及收费标

准。

第四条 财务处是收费工作的管理部门，负责收费项目的立

项、收费标准的报批、收费工作的组织、收费数据信息的提供与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2%84%E7%AE%97/1051041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4%B6%E6%94%AF%E4%B8%A4%E6%9D%A1%E7%BA%BF/4152568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D%90%E6%94%B6%E5%9D%90%E6%94%AF/149205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D%90%E6%94%B6%E5%9D%90%E6%94%AF/149205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0%8F%E9%87%91%E5%BA%93/46332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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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费管理、学费划扣、汇缴、收费公示等工作。

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各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远程与继续教

育学院、后勤服务中心等是学生收费管理工作的重要实施部门，

对催交学费、住宿费管理负有直接责任，各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，

确保学生学费、住宿费及时足额上交学校；教务处在职责范围内

协助财务处的收费工作。

第五条 审计处、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是收费管理的监

督部门，受理有关收费方面的投诉，监督检查学校的收费管理工

作。

第三章 收费项目和标准

第六条 收费项目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服务性收费和

代收费。

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学校根据国家和河南省有关行政事业性

收费有关规定，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等向个人或有关单位收取

的学费、住宿费、培训费、报名费等。行政事业性收费严格按照

教育厅、财政厅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的

项目和标准执行。

服务性收费是指为服务对象（个人或单位）提供自愿选择的

非教学服务而收取的费用，如测试费、版面费、查新费、科技协

作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等。服务性收费遵循自愿和非营利性原则，

在提供服务时即时收取，不得强制服务或者只收费不服务；对校

外人员和单位坚持成本补偿原则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4%BA%8B%E4%B8%9A%E6%80%A7%E6%94%B6%E8%B4%B9/81967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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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师生的学习和生活，在自愿的前提下，

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，如教材费、体检费、大

学生医疗保险费、水电费、暖气费等。代收费遵循自愿原则，据

实结算、多退少补，不得在代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。

第七条 学费收费项目和标准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向经河南省教育

厅批准招收的各类学生收取学费。各类学生主要包括：各类普通

本科学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、成人教育及开放教育本专

科学生、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、来华留学生等。

（二）拟增（除国家规定标准外）学费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申

报和审批程序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1.研究生院、各学院、远程与继续教育将学费收费项目和标

准的培养成本核算表等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。培养成本核算表须

说明项目基本情况、支出项目、金额、人均费用、计算依据及说

明等。

2.财务处根据学校审定通过的学费收费项目和标准报价格、

财政、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和备案。

第八条 住宿费收费项目和标准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学校为在本校接受各类教育的学生提供住宿的，向学生

收取住宿费。

（二）住宿费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申报和审批程序按下列要求进

行：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5%99%E8%82%B2%E8%A1%8C%E6%94%BF%E9%83%A8%E9%97%A8/972909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5%99%E8%82%B2%E8%A1%8C%E6%94%BF%E9%83%A8%E9%97%A8/972909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7%BD%E6%8E%88%E6%95%99%E8%82%B2/1055672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0%94%E7%A9%B6%E7%94%9F%E8%AF%BE%E7%A8%8B%E8%BF%9B%E4%BF%AE%E7%8F%AD/40436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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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后勤服务中心向财务处提供申报住宿费标准的有关材料。

2.财务处根据国家有关收费政策规定和学生宿舍基本条件的

实际情况，将住宿费标准的申报材料报上级主管部门核定和审批。

第九条 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按照下列要求进行：

（一）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为服务对象提供由服务对象自愿

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合理补偿费用。

（二）服务性收费按低于市场价、成本补偿原则制定。

（三）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即时发生即

时收取，不得与学费、住宿费等合并统一收取。

（四）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申报和审批程序按下列要求

进行：

由发生此项收费的相关单位将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提交校长

办公会审定。申请报告须说明收费项目的名称、标准、收费理由

及相关文件依据等。

第十条 代收费项目和标准按下列要求进行：

（一）代收费是指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，在自愿前提下，

学校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。

（二）代收费不得强行统一收取，不得在学生缴纳学费时合

并收取，并应及时据实结算、多退少补，不得在代办收费中加收

任何费用。

（三）代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申报和审批程序同服务性收费。

第十一条 培训费收费项目和标准按下列要求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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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校内各单位以学校或学院等名义，按照自愿原则面向

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提供各类培训服务的，向其收取培训费用。

（二）培训费标准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制定。由国家行

政机关授权或委托，根据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开展的强制性

培训，其收费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。

（三）培训费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申报和审批程序同服务性收

费。

第十二条 学校以发文和收费公示的方式将经有关部门审核

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学生和社会公开，主动接受学生、家长

和社会监督。

第四章 学生交费管理

第十三条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，学校依据国家有

关规定向学生收费，学生应及时足额交清，校内各有关单位应积

极配合。收费执行“老生老办法，新生新办法”。

第十四条 普通本科学生及研究生的学费、住宿费通过银行

企业网银代扣或通过“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交

费。学校统一给学生办理银行交费借记卡，学生的借记卡如有丢

失，本人应持身份证到郑州市内学校指定银行网点及时补办银行

借记卡并到财务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或通过“华北水利水电大学

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进行卡号维护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4%BA%8B%E4%B8%9A%E6%80%A7%E6%94%B6%E8%B4%B9/81967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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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招生办公室、远程与继续教

育学院负责及时提供学生学籍信息；信息化办公室负责及时提供

学生银行账户信息；后勤服务中心负责及时提供学生住宿、体检、

大学生医疗保险信息。各信息经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加盖部门公

盖后送交财务处，电子文档同时发送财务处。学生的变动情况应

及时书面通知财务处，如学生转学、转专业、休学、复学、退学、

降级等。

第十六条 财务处收到学生交纳的学费及住宿费后如实开具

《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财政票据（电子）》。

第十七条 学生如有学籍变动，按下列办法执行。

（一）学生离校（包括退学、退学处理、转学、毕业等）必

须持相关书面通知到财务处办理离校档案变更手续并留存。

（二）经批准休学的学生，休学期间不缴纳学费，复学后按

原收费标准交费。

（三）普通本科学生经批准调整专业，财务处根据学生处统

一提交的《学生转专业通知单》办理变更手续并留存，学费按新

专业标准收取。

（四）普通合作办学与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经批准调整专业，

财务处根据学生处统一提交的《学生转专业通知单》办理变更手

续并留存，学费按原专业标准收取。

（五）对于校外转入学生，第一学期转入的，当年学费按转

入所在年级及专业的学费标准全额收取，第二学期转入的，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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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费按 50%收取。住宿费按实际所住宿舍的收费标准收取。

第十八条 实行学分制学生，按照学生所学专业现行学年收

费标准折算的学分收费标准收取。实行学分制后，学生完成学业

所缴纳的学费总额不得高于实行学年制的学费总额。学生当年所

交纳的学费可根据选取学分所需的费用收取。

第五章 退费和减免管理

第十九条 学生交纳学费和住宿费后，如因故退学提前结束

学业、发生意外等原因提出书面申请需要退费的，按下列办法办

理相关手续：

（一）由学生或委托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有关学生处、研

究生院、各学院、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签字审批，凭书面

申请以及有关证明材料等到财务处审核复核，符合退费条件的办

理退费；

（二）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，按月计退剩余学费、住宿费。

全年按 10个月计算，每年 2月与 8月除外。每月 15日前办理，

按全月计退；每月 15日后办理，按半个月计退；

（三）被学校开除学籍、勒令退学，或触犯刑律等不能继续

在校学习的学生以及私自离校的学生，其所交的费用均不予退还。

第二十条 在校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，学习期间确有特殊原

因不需要安排住宿，应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写明理由，经学生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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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学院与后勤服务中心签字盖章后到财务处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类学生学费减免。符合国家与河南省政策规

定的予以减免学费。

第六章 学生欠费管理

第二十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

式资助，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。

第二十三条 学校开通新生入校“绿色通道”。经济困难的新

生在入学报到时，不能交清费用的，可以向所在学院提交缓交申

请，由学院领导签字同意并报学生处对其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，

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，予以注册学籍。

第二十四条 未按学校规定交纳学费的，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

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不予注册学籍。

第二十五条 未按学校规定交纳学费的，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

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不能安排欠费学生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

排的各项活动与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。

第二十六条 对无故不按时足额交费的学生学校取消评优、

奖助学金评选资格。

第二十七条 学生毕业时尚有欠款的，必须向学校提交还款

承诺书和还款计划，由学院负责人签字加盖学院公章后方可办理

各项离校手续。

第二十八条 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财务处、各学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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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教育学院、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为负责学生欠费工作的管理

和责任单位。学校将学生欠费催交完成情况列为学生工作考核的

一项重要指标。

学生处、研究生院负责学生交费的宣传、组织、协调和困难

学生的资助与注册工作。

教务处负责办理贷款欠费学生的选课工作。

财务处负责学生欠费的收交和学生欠费信息的报送工作。

各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本单位学

生欠费清交工作。

第二十九条 学校每年进行年度欠费统计，应交学费差额核

减欠费学生所在学院当年校内绩效工资，待欠费清缴后下一年度

拨付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其他有关学校文件

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1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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